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证券简称：金叶珠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８７

，

０３３

，

０３３

股，占总股本比例的

１５．６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股份转增相结合，采取“资产对价

＋

资本公积金转增”的组合方

式进行股改对价支付，具体对价安排为：（

１

）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全资子公司东莞市

金叶珠宝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

３．８

亿元现金赠与上市公司， 用于代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

付股改对价。（

２

）公司以

３．８

亿元获赠资金形成的资本公积金中的

３７１

，

４２３

，

１５６．００

元定向转增

３７１

，

４２３

，

１５６

股；其中，向九五投资转增

１６６

，

６６１

，

８５２

股，向除九五投资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

转增

３７

，

７７３

，

３５４

股（折算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７０２６３１

股），向股改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流通股股东转增

１６６

，

９８７

，

９５０

股（折算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２０

股）。上述转增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变为

５５７

，

１３４

，

７３４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７

月

６

日（其中，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５

日、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１．

光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

份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份， 出售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５％

， 在二十四个月

内不超过

１０％

。

履行了承诺

２．

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

份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履行了承诺

３．

黑龙江中盟集

团有限公司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

份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履行了承诺

４．

襄垣县宏钰洗

选煤有限公司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

份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履行了承诺

５．

太原市汇东科

贸有限公司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

份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履行了承诺

６．

山西维尔富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

份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履行了承诺

７．

袁野（自然人）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有的限售股

份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履行了承诺

８．

马明军

金叶珠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限售股股东伊春市

天河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限售流通股份

１

，

３０７

，

１９１

股过户给马明军。 马明军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承

诺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持有的限售股

份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履行了承诺

９．

么晓昌

金叶珠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限售股股东中国银

行黑龙江分行劳动服务公司持有的限售流通股份

１

，

０４５

，

７５３

股过户给么晓昌。么晓昌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

承诺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持有的限售

股份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履行了承诺

１０．

北京京通海投

资有限公司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本承诺人作出承诺，将遵守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自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所持有的限售股份在十二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

２

、金叶珠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限售股股东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限售流通股份

１

，

９３８

，

０９９

股过户给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京通海投资有

限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继续履

行法定承诺义务，按相关规定执行股份锁定及解锁。

履行了承诺

１１．

北京绿柏伟业

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金叶珠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伊春金丰投资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受让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原持有

的限售流通股份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将其过

户给北京绿柏伟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绿柏伟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

行了法定承诺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持

有的限售股份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履行了承诺

１２．

上海旭森世纪

投资有限公司

金叶珠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限售股股东光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限售流通股份

１５

，

８１８

，

３１６

股过户

给上海旭森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旭森世纪投资有限

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继续履行

法定承诺义务，按相关规定执行股份锁定及解锁。

履行了承诺

１３．

新疆洹源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金叶珠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限售股股东光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限售流通股份

１７

，

４９８

，

５５０

股过户

给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更名为新疆洹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

疆洹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和规章的规定，继续履行法定承诺义务，按相关规定执

行股份锁定及解锁。

履行了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８７

，

０３３

，

０３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６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备注

１．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其一致行动人

伊春百世利工贸有限

公司、伊春光明纸箱

制造有限公司合计持

股

４４

，

４５７

，

９０５

股）

４４

，

４５７

，

９０５

（注

１

、注

２

）

１５

，

５３６

，

４１４ ２．７９％

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

２０

，

３４８

，

４０７ ２０

，

３４８

，

４０７ ３．６５％

３．

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

公司

３

，

７３５

，

５２１

（注

３

）

３

，

７３５

，

５２１ ０．６７％

４．

襄垣县宏钰洗选煤有

限公司

５

，

９３１

，

８６９ ５

，

９３１

，

８６９ １．０６％

５．

太原市汇东科贸有限

公司

３

，

９５４

，

５７９ ３

，

９５４

，

５７９ ０．７１％

６．

山西维尔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３

，

９５４

，

５７９ ３

，

９５４

，

５７９ ０．７１％ ３

，

９５４

，

５７９

７．

袁野（自然人）

２

，

７６７

，

９３１ ２

，

７６７

，

９３１ ０．５０％ ２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８．

马明军（注

４

）

１

，

３０７

，

１９１ １

，

３０７

，

１９１ ０．２３％

９．

么晓昌（注

５

）

１

，

０４５

，

７５３ １

，

０４５

，

７５３ ０．１９％

１０．

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

公司

７９１

，

８１２ ７９１

，

８１２ ０．１４％ ７９１

，

８１２

１１．

北京绿柏伟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２．８７％

１２．

上海旭森世纪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５

，

８１８

，

３１６ ５

，

５２７

，

９２３ ０．９９％ １０

，

２９０

，

３９３

１３．

新疆洹源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１７

，

４９８

，

５５０ ６

，

１１５

，

０５４ １．１０％ １１

，

３８３

，

４９６

合 计

１３７

，

６２８

，

４１３ ８７

，

０３３

，

０３３ １５．６２％ ２９

，

１８０

，

２８０

注

１

：伊春百世利工贸有限公司、伊春光明纸箱制造有限公司作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一致行动人）与其合并计算，适用关于持股

５％

股东的相关规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转增股份到账后，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７９

，

７１２

，

８７０

股（其中光明集团持股

６９

，

８５５

，

０６５

股）。截至目前，光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股

４４

，

４５７

，

９０５

股（其中光明集团持股

３４

，

６００

，

１００

股）。

注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光明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累计转让上市公司限

售股份

３５

，

２５４

，

９６５

股，具体如下：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光明集团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１５

，

８１８

，

３１６

股转让给上海旭森世

纪投资有限公司， 光明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由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的

６９

，

８５５

，

０６５

股变

更为

５４

，

０３６

，

７４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９．６９％

。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光明集团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１

，

９３８

，

０９９

股转让给北京京通海

投资有限公司，光明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由

５４

，

０３６

，

７４９

股变更为

５２

，

０９８

，

６５０

股，占总股

本的

９．３５％

。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依据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

２０１１

】伊中执字第

１１

号《民

事裁定书》，光明集团给付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限售股份

１７

，

４９８

，

５５０

股。光明集团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由

５２

，

０９８

，

６５０

股变更为

３４

，

６００

，

１００

股， 占总股本的

６．２１％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７０

）。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２１

号———解除限售（二）》相关规定，上海旭森、北京京

通海、上海鸿扬等新受让股东应和光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按各自持股比例分摊过户前

光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申请的解除限售股份数量。由此，本次上海旭森申请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为

５

，

５２７

，

９２３

股；上海鸿扬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６

，

１１５

，

０５４

股；北京京通

海受让的股份可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６７７

，

２９５

股；光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申请解除

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５３６

，

４１４

股。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２１

号———解除限售（二）》相关规定，解除限售股东所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只能部分解除限售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申请将未冻结股份解除限售，

或将全部冻结股份加部分未冻结股份解除限售， 但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不得大于可解

除限售股份总额。目前北京京通海受让的

１

，

９３８

，

０９９

股股份基本处于冻结状态，暂无法全部

或部分办理解除限售。

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更名为新疆洹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转增股份到账后，黑龙江中盟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１９

，

７５１

，

５２１

股。 根据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与伊春金丰投资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黑龙

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转让给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转

让完成后，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限售股份为

３

，

７３５

，

５２１

股，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份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依据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

２０１２

）伊中法执非诉字第

１

号和

第

２

号《执行裁定书》，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过户给北京绿

柏伟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公司限售股份

１

，

３０７

，

１９１

股。根据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自然人马明军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

，

３０７

，

１９１

股限售股份转让给自然人马明军。

注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劳动服务公

司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１

，

０４５

，

７５３

股。根据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劳动服务公司与自然人么晓昌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中国银行黑

龙江分行劳动服务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

，

０４５

，

７５３

股限售股份转让给自然人么晓昌。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０６

，

７１６

，

９５３ ５５．０５％ －８７

，

０３３

，

０３３ ２１９

，

６８３

，

９２０ ３９．４３％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６８

，

５４１

，

８３３ １２．３０％ －３９

，

６２０

，

３４２ ２８

，

９２１

，

４９１ ５．１９％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３２

，

９９０

，

１０５ ４１．８２％ －４２

，

２９１

，

８１６ １９０

，

６９８

，

２８９ ３４．２３％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１２０

，

８７５ ０．９２％ －５

，

１２０

，

８７５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６４

，

１４０ ０．０１％ ０ ６４

，

１４０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０６

，

７１６

，

９５３ ５５．０５％ －８７

，

０３３

，

０３３ ２１９

，

６８３

，

９２０ ３９．４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５０

，

４１７

，

７８１ ４４．９５％ ８７

，

０３３

，

０３３ ３３７

，

４５０

，

８１４ ６０．５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

，

４１７

，

７８１ ４４．９５％ ８７

，

０３３

，

０３３ ３３７

，

４５０

，

８１４ ６０．５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５０

，

４１７

，

７８１ ４４．９５％ ８７

，

０３３

，

０３３ ３３７

，

４５０

，

８１４ ６０．５７％

三、股份总数

５５７

，

１３４

，

７３４ １００％ ０ ５５７

，

１３４

，

７３４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１

光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６９

，

８５５

，

０６５ １２．５４％ ０ ０ ３４

，

６００

，

１００ ６．２１％

见附注

１

２

上海旭森世纪

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１５

，

８１８

，

３１６ ２．８４％

３

北京京通海投

资有限公司

７９１

，

８１２ ０．１４％ ０ ０ ２

，

７２９

，

９１１ ０．４９％

４

新疆洹源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１７

，

４９８

，

５５０ ３．１４％

５

黑龙江中盟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９

，

７５１

，

５２１ ３．５５％ ０ ０ ３

，

７３５

，

５２１ ０．６７％

见附注

２

6

北京绿柏伟业

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0 0 0 0 16,016,000 2.87%

７

伊春市天河经

贸有限责任公

司

１

，

３０７

，

１９１ ０．２３％ ０ ０ ０ ０

见附注

３

8

马明军

0 0 0 0 1,307,191 0.23%

９

中国银行黑龙

江分行劳动服

务公司

１

，

０４５

，

７５３ ０．１９％ ０ ０ ０ ０

见附注

４

10

么晓昌

0 0 0 0 1,045,753 0.19%

合计

９２

，

７５１

，

３４２ １６．６５％ ０ ０ ９２

，

７５１

，

３４２ １６．６５％

注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累计转

让上市公司限售股份

３５

，

２５４

，

９６５

股，具体如下：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光明集团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１５

，

８１８

，

３１６

股转让给上海旭森世

纪投资有限公司， 光明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由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的

６９

，

８５５

，

０６５

股变

更为

５４

，

０３６

，

７４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９．６９％

。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光明集团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１

，

９３８

，

０９９

股转让给北京京通海

投资有限公司，光明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由

５４

，

０３６

，

７４９

股变更为

５２

，

０９８

，

６５０

股，占总股

本的

９．３５％

。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依据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

２０１１

】伊中执字第

１１

号《民

事裁定书》，光明集团给付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限售股份

１７

，

４９８

，

５５０

股。光明集团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由

５２

，

０９８

，

６５０

股变更为

３４

，

６００

，

１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６．２１％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７０

）。

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更名为新疆洹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转增股份到账后，黑龙江中盟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１９

，

７５１

，

５２１

股。 根据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与伊春金丰投资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黑龙

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转让给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转

让完成后，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限售股份为

３

，

７３５

，

５２１

股，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份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依据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

２０１２

）伊中法执非诉字第

１

号和

第

２

号《执行裁定书》，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１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过户给北京绿

柏伟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公司限售股份

１

，

３０７

，

１９１

股。根据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与自然人马明军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伊春市天河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

，

３０７

，

１９１

股限售股份转让给自然人马明军。

注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劳动服务公

司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１

，

０４５

，

７５３

股。根据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劳动服务公司与自然人么晓昌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中国银行黑

龙江分行劳动服务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

，

０４５

，

７５３

股限售股份转让给自然人么晓昌。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限售股份未解除限售，本次为公司董事会接受股东委托，为股东办

理首批有限售条件股份解除股份限售的手续。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签署日，金叶珠宝限售股份持有人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作出的法定承诺。金叶珠宝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

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金叶珠宝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九五投资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锁定

３６

个月。截至目前，九五投资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未满三年，本次不

解除限售，继续锁定。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

中胜、杨世宁、杨新子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４．９２％

。具体情况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情况

１

、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王中胜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１１．００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杨世宁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１１．００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杨新子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１１．００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合 计

－ － －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２

备注：上述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之前未减持公司股份。

２

、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王中胜

合计持有股份数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１

，

４３８

，

９５３ １６．０１ １９

，

２３８

，

９５３ １４．３７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３５９

，

７３８ ４．００ ３

，

１５９

，

７３８ ２．３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

，

０７９

，

２１５ １２．０１ １６

，

０７９

，

２１５ １２．０１

杨世宁

合计持有股份数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７

，

００６

，

４２８ １２．７０ １４

，

８０６

，

４２８ １１．０６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２５１

，

６０７ ３．１７ ２

，

０５１

，

６０７ １．５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７５４

，

８２１ ９．５３ １２

，

７５４

，

８２１ ９．５３

杨新子

合计持有股份数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６

，

９１５

，

９６７ １２．６３ １４

，

７１５

，

９６７ １０．９９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２２８

，

９９２ ３．１６ ２

，

０２８

，

９９２ １．５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６８６

，

９７５ ９．４７ １２

，

６８６

，

９７５ ９．４７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承诺未来六个月内不再减持公司股票；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合计持有公司

３６．４２％

的股份，仍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３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

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４

、公司将督促实际控制人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按照《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

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3

年

1

月

1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221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13-002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以公司子公司宁波福基石化有限公司为主体申请投资的宁波丙烷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已

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获得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 《宁波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登记表》

（甬发改备

[2013]2

号），准予该项目备案。

该项目拟新建两套

66

万吨

/

年丙烷脱氢装置，一套

40

万吨

/

年聚丙烯装置，其他配套联产

装置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其中一期建设一套

66

万吨

/

年丙烷脱氢装置，一套

40

万吨

/

年聚丙烯装置，其他配套联产装置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

公司将按照计划积极推进项目的实施，并按照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3-002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

本公司最终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拟对本公司进行部分要约收购事宜， 截至目前，

尚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过程中，未取得备案文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之规定，该事项尚需履行证监会审核程序。

为了避免该事项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公告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72

证券简称：

*ST

中基 公告编号：

2013-002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意见书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14

日，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银行间交易商

协会（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

）下发的（

2013

）

1

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意

见书》，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被交易商协会出具自律处分意见书的原由

公司作为

"10

新中基

CP01"

和

"11

新中基

CP001"

发行人，将虚假销售计入销售收入，导致

公司前期披露的

2007

至

2011

年财务报告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已构成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违反了《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

则》（以下简称

"

信息披露规则

"

）第二条有关规定。

二、被交易商协会出具自律处分意见书的处理决定

为严肃市场纪律，维护银行间债券市场运行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信息披露

规则》第三十条规定，经

2013

年

1

月

6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自律处分会议议定，交易商协会

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1

、给予公司严重警告处分，并处暂停相关业务（期限为一年）。

2

、给予直接责任人员刘一公开谴责处分，并处认定不适当人选（期限为永久）。

对处分决定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自律处分意见书》五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商协会自律处

分办公室提交《复审申请书》。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接受意见，处分决定生效。

三、被交易商协会出具自律处分意见书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该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公司将依据《自律处分意见书》的要求，尽快

研究决定是否向交易商协会自律处分办公室提交《复审申请书》。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下发的（

2013

）

1

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3

年

1

月

16

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公告编号：

2013-002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股东陈志勇先生和陈云岚

先生的通知，陈志勇先生和陈云岚先生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持股情况

陈志勇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先生的弟弟， 通过个人持有公司股份

35,47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518%

；陈云岚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先生的哥哥，通过个人

持有公司股份

1,8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24%

； 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

，

278

，

000

股，持有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842%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拟减持股票情况

陈志勇先生和陈云岚先生因自身发展需要， 计划自

2013

年

1

月

21

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

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公司全部股票，预计所减持股票合计为

37,278,000

股，所减持股票比例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841%

。（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除权处理）

三、其他事项

1

、陈志勇先生和陈云岚先生不在公司任职，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对其也不存在任何担保。

2

、公司将督促陈志勇先生和陈云岚先生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2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37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37

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

到董事

9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参会董事一致

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鉴于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调整配股发行方案，将原配股方案中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一项的

"

募集资金额不超过

25

亿元

"

调整为

"

募集资金不超过

19

亿元

"

，配股决议有效

期限按照

2012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延期调整，其他方案不做改变。

本次《关于调整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配股方案调整后具体如下：

1

、配售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配售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

、本次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本次配股拟按照每

10

股配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最终配股比例由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拟配售的股份数量以

本次发行时股票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确定。

以本公司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总股本

766,656,000

股为基数测算，预计可配股份数量不超

过

229,996,800

股。配售股份不足

1

股的，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

关规定处理。

本次配股前，若因公司送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总股本变动时，本次配股数量上限将

作相应调整，具体发行数量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第二大股东

-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均

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股份。

3

、本次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

1

）配股价格：以配股说明书刊登日（不含刊登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基数，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配股价格，具体发行价格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

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

2

）定价原则

①

不低于发行前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每股净资产；

②

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及项目资金使用安排；

③

参考本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市盈率及市净率等情况；

④

由本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4

、本次配股的配售对象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确定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配售对象为配售股权登记日当

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5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19

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

流动资金，其中不超过

12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其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6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原股东配售股份（配股）的方式进行。

7

、发行时间：本次配股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6

个月内择机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

8

、承销方式：本次配股采用代销方式。

9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公司配股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配股完成

后的股东依其持股比例享有。

10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根据公司

2012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延

长公司配股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配股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2013

年

12

月

8

日，如国家法

律、法规对上市公司配股有新的规定，公司按照新的规定对公司配股方案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8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将满。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三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选举石显宗先生、刘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的职

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与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石显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2

年

4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

,

会计

师。历任三门火电厂围堤等工程财务部负责人，第三分公司财务部负责人

,

宁海县和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宁波围海置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

现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助理。

截至公告日，石显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石显宗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3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历任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第八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分工会主席，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企划部（法律事务室）企划部助理，现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法

务部）企划主管。

截至公告日，刘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刘芳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3-002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首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

总裁鲁峰先生的增持计划已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9

。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盘后接到鲁峰先生通知， 其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

通过股票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鲁峰先生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通过股票二级市场以

15.55

元

/

股的平均价格增持了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股份

5,5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03%

（已做四舍五入处理，下同）。

本次增持前，鲁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68,018,58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2.80%

。本次增持后，

鲁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68,073,58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2.82%

。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鲁峰先生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计划以

自筹资金在未来

3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

不低于

20

万股、不高于

200

万股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

四、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六、公司实际控制人鲁峰先生承诺，增持期间自首次增持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在增持期

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

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鲁峰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2013-001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电子商务业务发展情况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投资者对公司电子商务业务发展情况较为关注，为使广大投资者了解相关情况，公

司特做如下说明：

2012

年，公司进一步践行

"

虚实结合

"

的发展模式，大力推进电子商务业务的发展。

组织架构方面，公司搭建并完善了适应电商业务发展特点的管理体系，加大人才团队的

引进，形成了一支具备互联网文化及零售经验的队伍。

品类拓展方面，公司电商业务率先推进

"

超电器化

"

战略，非电器品类涵盖了图书、百货

日用、酒水、食品、虚拟产品、保险、团购等，品类布局日趋完善。同时，通过与线下实体店面的

有效协同，进一步加快线下超电器化经营的实施，品类拓展初见成效。

品牌推广方面，充分发挥互联网特点，将事件营销、社会化媒体营销、精准营销等多种营

销方式有机结合，苏宁易购的品牌关注度、知名度有效提升，促进了流量的有效转化。

客户体验方面，一方面，通过对系统的持续优化和改进，在访问量激增的情况下确保苏

宁易购前台的良好运转，保障了订单的有效处理；另一方面，小件商品配送体系初具规模，快

递队伍人员进一步充实，商品配送效率、服务水平得到提高，也为公司开放平台的推广奠定

了良好的物流配送基础。

综上，通过供应链拓展、团队组织建设、互联网营销能力、服务基础建设的提升，

2012

年

公司电子商务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效，实现商品主营销售收入

152.16

亿元（含税）。另经统计，

2012

年，商旅、充值、彩票、团购等虚拟产品代售业务规模约

15

亿元，此外

"

红孩子

"

母婴、化妆

品等销售业务及开放平台业务实现销售规模

16.2

亿元（含税，未纳入苏宁合并报表体系）。

2013

年，公司将在前期搭建的人才团队、技术平台、服务网络的基础上，继续围绕商品品

类拓展、用户体验提升、服务内容丰富等方面不断开拓进取。同时，还将加快开放平台的建

设，打造集全产品交易平台、供应链服务平台、物流平台、金融平台为一体的，具有苏宁特色

的企业发展生态圈，实现流量、会员数量、转换率、销售规模等全指标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464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01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截至目前，已完成标的资产宇瀚

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宇瀚光电

"

）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自此，宇

瀚光电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外资管理部门的核准及工商变更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前，宇瀚光电是中外合资企业。因此，本次股权收购需经外资管理部门核

准。

2012

年

12

月

28

日，苏州市吴江区商务局核准了本公司收购宇瀚光电

100%

股权，宇瀚光电

变更为内资企业的事宜。

在取得苏州市吴江区商务局的核准后， 宇瀚光电就本次股东变动事宜向苏州市吴江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了工商变更登记， 并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取得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320584400005375

）。

公司向交易对方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发行的

10,589,953

股人民币普通股尚未完成

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同时还需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的组成部分，公司应向康铨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的等值于人民币

18,870

万元的美元外汇均尚未支付。上述事宜仍在办理过程中。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实施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出具了《关于金利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金利科技本次资产交易已获得的批准、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目前，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金利科技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二）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出具了《关于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补充法律意见之七》，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的

标的资产已经过户至金利科技名下，金利科技具有宇瀚光电完全的股东资格，宇瀚光电已经

成为金利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三、备查文件

1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金利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实施

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补充法律意见之七》

特此公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